
 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實施《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約》的立法建議  

目的  

  本文件載述實施《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約》

（公約）的立法建議。  

背景  

2.   公約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九日的聯合國大會第 49 屆
會議上獲得通過，並於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起生效，其目

的在於確保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安全和保障。公約規定

締約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，保護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。有

關措施包括制定可處以適當懲罰的刑事罪行，以及合作防止

該等罪行，並且就刑事訴訟互相提供協助。公約副本現夾附

於附件。  

3 .  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，已有 79 個國家批准／接受／
加入公約。按照公約第二十七條，公約自二零零四年十月二

十二日在中國 (包括香港 )生效。  

4 .   香港現有的行政措施及法例，已符合公約大部分的規

定。不過，有關應給予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特權和豁免權

的規定 (公約第八條 )；各締約國應在嫌疑犯是本國國民的情
況下確定對公約所禁止罪行的域外管轄權的規定 (公約第十條
第一款第 (二 )段 )；以及與引渡有關的規定 (公約第十三條第一
款及第十五條 )，均需藉新的立法措施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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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

公約第八條  

5 .   公約第八條訂明，如果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在履行

職務時被捕或被扣，不應對其進行訊問，而應立即將其釋放

或交還給聯合國或其他有關當局。為實施該條的規定，需制

定新的法律條文。我們因此建議根據《國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
權 )條例》 (第 558 章 )第 3 條訂立命令，規定公約第八條在香
港有法律效力。  

公約第十條第一款第 (二 )段  

6 .   公約第十條第一款第 (二 )段規定，各締約國應採取必
要措施，在嫌疑犯是本國國民的情況下，確定其對第九條第

一款所載列的罪行的管轄權  —  

 “蓄意犯下的下列行為：  

(一 )  對任何聯合國人員或有關人員進行謀殺、綁架或其他
侵害其人身或自由的行為；  

(二 )  對任何聯合國人員或有關人員的公用駐地、私人寓所
或交通工具進行暴力攻擊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

的行為；  

(三 )  威脅進行任何這類攻擊，其目的是強迫某自然人或法
人從事或不從事某種行為；  

(四 )  企圖進行任何這類攻擊；  

(五 )  構成同謀參與任何這類攻擊、或企圖進行這類攻擊、
或策劃或指揮他人進行這類攻擊的行為。 ”  

7 .   上述罪行如在香港發生，不論犯罪者的國籍，現時在

《刑事罪行條例》 (第 200 章 )、《侵害人身罪條例》 (第 2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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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)和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(第 221 章 )以及普通法中訂明的
一般刑事罪行，已可處理。為落實公約第十條第一款第 (二 )
段所述國民適用的域外管轄權，我們建議擬訂一項新法例，

確定對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國民的域外管轄權。具體而

言，新的條例草案會訂明，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，

如在香港以外地方蓄意對任何聯合國人員或有關人員犯下公

約 第 九 條 禁 止 的 行 為 ， 因 而 (如 該 行 為 在 香 港 發 生 )違 反 了
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或 《 侵 害 人 身 罪 條 例 》 中 的 有 關 刑 事 罪

行，即屬犯罪。犯罪者須猶如在香港犯下該罪行予以懲處。  

公約第十三條第一款及第十五條  

8 .   公約第十三條第一款及第十五條規定各締約國採取措

施，把犯下公約所列罪行的罪犯引渡到另一締約國。為此，

當局需根據《逃犯條例》 (第 503 章 )第 3(1)條制定命令，指
示第 503 章中的程序須適用於香港及公約所涉及的香港以外
地方。  

展望  

9.   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立法年度的下半期，

向立法會提交上文第 7 段所述的條例草案。第 5 及第 8 段提
及的命令草擬本也會一併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 

 

保安局  
二零零五年十一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